
                 特定寵物繁殖需求申報書    申報日期：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飼主基本資料 

  姓 名   連 絡 電 話  

  身分證字號   聯 絡 地 址  

二、特定寵物基本資料        動物名： 

  種 類   □犬    □貓  性 別  

  品 種   晶 片 號 碼  

  毛 色   外 觀 特 徵  

  已 產 胎 次   申 報 次 數  

三、與其配種之特定寵物及飼主基本資料 

是否已申報繁殖需求 □是 □否 (若無,請一併檢附該特定寵物之繁殖需求申報書) 

  飼 主 姓 名   連 絡 電 話  

  身分證字號   聯 絡 地 址  

  種 類   □犬    □貓  性 別  

  品 種   晶 片 號 碼  

  毛 色   外 觀 特 徵  

四、繁殖管理說明 

1. 特定寵物預計繁殖期間：自____年____月____日至____年____月____日止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期限最多 1 年) 

 獸醫師診斷適於生育之證明：              （本欄請獸醫師填寫） 

(獸醫師用印) (獸醫診療機構用印) 



 

2. 繁殖後之特定寵物飼養管理措施 

(1) 預計此次繁殖後，為此特定寵物辦理： 

       □絕育 / □申報免絕育 / □再次申報繁殖需求 

(2) 預計出生幼犬貓將：(於犬貓出生後 4 個月內應依法辦理寵物登記及植入晶片) 

    □自行飼養     □媒合他人認養 

      □親友已預訂飼養，預定飼養之親友名單如下： (必填) 

受轉讓飼主姓名1： 電話 

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

受轉讓飼主姓名2： 電話 

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

受轉讓飼主姓名3： 電話 

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

受轉讓飼主姓名4： 電話 

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

3. 其他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指定事項： 

供繁殖隻犬貓，於連續兩年內隻繁殖胎次，不得超過三次；終身繁殖胎次不得超過 7 次。 
本所得依年齡、已產胎次及申報次數評估，有權不受理繁殖申報。 
特定寵物出生後之 60 天內，應主動提供特定寵物飼養現況、出生特定寵物之數量等 
資料予花蓮縣動植物防疫所。 □ 我已清楚明白。 
 
此致 花蓮縣動植物防疫所 

以上事項為申報人確實填寫，並依規定遵守，若有不實/違反/延遲通報等情形，將依 

動物保護法第 22 條第 4 項及第 30 條之 1 第 3 款，處新臺幣 3000 元以上  

1 萬 5000 元以下罰鍰。 

申報人簽章： 

 

應檢附事項： 

     臨櫃親辦請攜帶身分證件，郵寄或傳真一併附上身分證影本 

     ※設籍花蓮縣者者申報文件請寄至：970花蓮縣花蓮市瑞美路5號    花蓮縣動植物防疫所收。 

     電話：038-227431   傳真：038-221817 


